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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4月 3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我拒绝接受 2024 年 4 月 8 日以色列政权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S/2024/299)中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毫无道

理的说法。信中的指控毫无根据，只是以色列政权玩世不恭地企图转移国际社

会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和种族灭绝行为的关注。这也是一种误导，旨在掩盖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侵

略及其持续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和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行为并使之合法化。 

 同样，2024 年 4 月 13 日以色列政权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24/304)中的指控也完全毫无根据，应予以断然拒绝。正如我们在 2024 年 4

月 13 日的信(S/2024/305)中强调的那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24 年 4 月 13 日采

取的行动是为了行使本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享有的固有自卫权，

也是为了回应以色列一再发动的军事侵略，特别是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宪章》

第二条第四项，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对伊朗外交馆舍发动的武装袭击。 

 我想强调，伊朗从未对以色列发动过战争，今后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

伊朗保留其根据国际法对任何侵犯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国家利益的使

用武力或侵略行为作出反应的固有权利。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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